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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温州一名小“驴友”的遭遇曾牵动众人心。当年
6月，14岁的小温和母亲等7个大人一起穿越莒溪大峡谷时，
与母亲分散，同母亲的一位男性朋友同行，继而失踪。10月，
小温的遗骸在石头夹缝中被发现。

2014年3月，小温的爸爸向苍南法院递交诉状，对最后
离开小温的徐某、领队吴某等同行的6名驴友提起诉讼。最
终法院宣判：小温父母承担75%的责任，与小温最后待在一
起的徐某转承担13%责任，穿越活动组织者吴某承担8%责
任，另2名驴友各承担2%。4名驴友赔偿20.5万元。

和“驴友”出行，或者组织“驴友”出行，相关的责任也应
有所了解。项坚民说，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作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驴友”，基于互相信任和依赖，产生了临
时团体的共同利益，同行“驴友”有一定的互助义务。若在风

险发生时，同行“驴友”没有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其将承担
侵权责任。非营利性的户外活动组织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
若未尽到该义务，将承担侵权责任。

熊汀认为，如果是商业性的户外运动，参与者向组织者
交纳活动费用，参与者与组织者之间就形成旅游合同关系或
委托合同关系。组织者应承担合同约定的必要的义务与责
任，如因组织者的原因发生安全事故，则组织者应承担相关
的违约责任。如果是非营利性户外运动，组织者仍应尽到合
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但程度较低，且只承担过错
责任。参与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应对自身行为负
责。组织者可以通过事先警示、事中防范等措施以履行这些
义务。对于在组织者已尽责的前提下出现的失踪遇险，则可
免除或减轻其责任。

搜救人员在悬崖峭壁上搜救

“驴友”故意失联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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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景区能否开罚单？

“这次黑竹沟景区开出处罚罚单，
实际上是提出了政府如何依法行政
的问题。”浙江省律师协会行政专
业委员会主任、浙江诺力亚律师
事务所主任项坚民说，他更愿意从依法治国的
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项坚民说，依法治国必须依法行政。景区
开出罚单，首先应明确景区管委会是否是根据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立的，是否具有对相
应景区进行管理、如何管理以及管理的措施，
包括进行处罚的行政职权，这是进行行政处
罚的职权依据；其次，应查明“驴友”邹某“失
联”的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是否应予处
罚，这是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再次，假
定景区管委会是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设
立的，具有对所涉景区进行管理的职权，在管
理过程中有对行政行为相对人进行处罚的行
政职权，同时又假定确有应依法处罚的违法
行为，那么也应该依法进行处罚，这是进行行
政处罚的程序要求。

根据黑竹沟景区管委会此次开出的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邹某是在未经管委会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进入未开发原始林区进行登
山活动的，且有在风景区内乱扔废弃物的行
为。项坚民说，如有证据能证明邹某有乱扔
废弃物的违法行为，有权部门依法定程序是
可以处罚的。但对邹某“失联”行为的处罚，
必须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有明确的法
律法规依据。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熊汀说，较早前，
“山地户外运动”已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为
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并由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管理。近年来，相继出台了《国内登山
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以及《登山户外运动俱乐
部及相关从业机构技术等级标准》等行业规范，
但这些文件均是涉及一些关于国内登山的审
批、高山教练员和高山向导资质要求的规定。
目前我国的体育法、旅游法等法律，并未有专门
针对户外运动做出的相应规定。

虽无相应规定，但这样的处罚并不鲜见。
去年10月，17名“驴友”私自进入广西长滩河
自然保护区探险失联，当地政府组织多部门搜
救，跋山涉水51个小时才将他们救出。当地相
关机构决定对 17 名“驴友”每人罚 1000 元。
2011年9月，包括5名浙江人在内的14人户外
团队在四川省四姑娘雪山登山时，因临时修改
路线而与外界失去联系13天，当地派出多支搜
救队最终成功营救。后来四川省体育局陆续
发出了总计1500元的罚单。

在此次“驴友”故意失联的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黑
竹沟景区管委会追偿的6.3万元搜救费。

这笔搜救费包括了聘请民工、租用帐篷、搜救工作用车
等费用。其实，历次“驴友”失联产生的搜救费用数额都不
小。如去年17名“驴友”在广西长滩河自然保护区失联，当地
出动100多名民警、消防员，派出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
医生护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80多台次各种车
辆、冲锋舟，直接经济支出10万多元，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相
关费用。

数额较大的搜救费该不该由“驴友”承担？这一问题，在
每次“驴友”失联事件发生后，都要引发一场讨论。有人认
为，为搜救“驴友”，有关方面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占
用了公共资源；而且，搜救人员本身也是冒着极大风险在营
救，如2010年12月上海“驴友”探险黄山被困，为救援，一名
24岁的民警牺牲，因此“驴友”应该为自己的“任性”埋单。有
人则认为，救援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否则谁造成火
灾就要承担救火费用，公安机关派人处理打架纠纷，打架的
责任人也应负担出警费用。

据了解，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都明
确规定，公民遇险时，政府应该承担救援义务。但是对救援
费用的承担，并无明确规定。熊汀认为，对于搜救费应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一种情况是“驴友”无任何过错，比如没有违
反规定进入禁区、自身没有危险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驴友”
遭遇意外事故而导致失联，政府应当发挥相应的服务职能，
组织紧急救援并承担相应费用。

还有一种情况是，“驴友”违反规定擅自进入某地失联。
2013年正式实施的旅游法首次对旅游者是否应承担救援费
用作出了规定，该法第82条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
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第15条还规

定，“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家应对重大
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

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此次邹某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探险，且故意失联，导致管委会
耗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搜救，其行为违反了风景名胜区条例
等法规，将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同时也应承担支付相应救
援费用的民事责任。即使不是故意失联，“驴友”擅自探险的
行为也违反安全警示规定，不仅应对造成的危险后果责任自
担，还应因违反法规规定而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同时，对
于救援产生的费用，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项坚民认为，“驴友”旅游时违反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
责任。如擅自在景观景物及公共设施上涂写刻画，向水域或
陆地乱扔废弃物，捕捉、伤害各类野生动物，攀折采撷植物，
在禁火区域内吸烟、生火等损坏风景名胜资源的活动，应承
担行政责任；若有严重情节，如非法采伐、毁坏了国家重点保
护的植物的，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不少专家提出，目前许多景区正在探索出台有偿救援制
度，使救援更加规范化。此次追偿搜救费如果成功，将在很
大程度上对违规“驴友”产生震慑作用。

户外旅游探险，安全第一。采访中专家提醒，“驴友”应该提高相关意识，既保
护自己，又避免对景区等公共资源管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者伤害。

首先，驴友们在报名参加户外运动时，应充分考虑活动的风险因素及自身条件
是否满足要求。尤其是非专业人员组织的户外运动，更要合理评估自身能力、经验

等，否则将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
第二，参加商业性的户外运动，应当选择合法成立、组织规范的服务机构，事先

签订相关协议，以充分保障自身权利。
第三，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户外活动，建议事先购买相应保险，以便在将来可

能发生意外时减少损失。
最后，在进行户外运动时，应严格听从组织者或专业人员的要求和安排，不擅

自离队行动，不违反安全警示规定进入保护区或未知领域。

刚刚过去的5月，一桩“驴友”故意失联事件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关注。
5月3日，27岁的江苏“驴友”邹某和朋友到四川黑竹沟景区探险游玩。5月6日他未经申报，独自进入未开发景区，随

后“失联”。景区及家属随即组织大量人员搜救。5月23日，邹某在拉萨出现。后邹某称，这其实是一起他自己策划的“失
联”。日前，黑竹沟景区管委会对邹某开出罚单，对其作出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其承担6.3万元的搜救费。

对于景区的这一要求，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更有人认为景区的索赔要求太低。业内人士表示，若景区追偿成功，则有望成
为中国搜救追偿第一例。

类似“驴友”失联引发的讨论已经不止一次了。随着户外运动的日益火热，每次“驴友”失联都会引起社会关注，从失联“驴友”是否
应该担责，到景区是否有权追偿搜救费，再到同行“驴友”是否有责任等，围绕“驴友”失联引发的罚与责众说纷纭。本报记者近日走访了部分
专家学者，请他们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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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费用应由谁埋单？

追责：同行“驴友”是否担责？

户外旅游探险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和自身条件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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